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奖励资金申报承诺书
申请单位∶ 

组织机构代码∶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 

我单位在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奖励资金示范项目申报过程中，将严格遵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京财经建（2022〕2185号）、《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奖励资金示范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京建发〔2023〕191号）、《关于建筑绿色发展示范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京建发〔2024〕204号）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并作出如下承诺∶

一、申报的全部信息数据和上传材料均真实、完整、有效和合法；
二、项目投资建设未使用财政性资金或使用财政性资金不高于50%；

三、本次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未享受过同期同类北京市级财政资金支持；
四、若获得市级财政奖励资金，在监督期内将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节能绿色运行管理，并将运行能耗数据纳入民用建筑能源资源消耗统计范畴;

五、若获得市级财政奖励资金，配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奖励资金相关监督检查，配合市、区住房城乡（市）建设委开展宣传交流。

若违反上述承诺、发生失信行为，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受警告、通报批评、收回已拨付资励资金、阶段性或永久取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奖励资金申报资格等处理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情节严重的按相关规定报送至北京市建筑市场信用信息监管服务平台、列入社会信用记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等，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申报单位（公章）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